
证券代码：

002132

证券简称：恒星科技 公告编号：

2012070

河南恒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度第一期短期融资券付息

/

兑付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为保证河南恒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度第一期短期融资券 （债券简称：

11

恒星

CP001

）（债券代码：

041164013

）兑付工作的顺利进行，方便投资者及时领取兑付资金，现将有

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本期债券基本情况

1.

发行人：河南恒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

债券名称：河南恒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度第一期短期融资券

3.

债券简称：

11

恒星

CP001

4.

债券代码：

041164013

5.

发行总额：人民币

2

亿元

6.

本计息期债券利率：

8.98%

7.

到期兑付日：

2012

年

12

月

20

日

二、兑付办法

托管在上海清算所的债券， 其兑付资金由发行人在规定时间之前划付至上海清算所指定

的收款账户后，由上海清算所在兑付日划付至债券持有人指定的银行账户。债券付息兑付日如

遇法定节假日，则划付资金的时间相应顺延。

三、本次兑付相关机构

1.

发行人：河南恒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张召平

联系方式：

0371-69585777

2.

主承销商：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王宇 何晓凤

联系方式：

021-61616281 021-61616486

3.

托管机构：银行间市场清算所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部门：运营部

联系人： 王艺丹、刘歆

联系电话：

021-63323840

、

63323877

特此公告。

河南恒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2

年

12

月

13

日

证券代码：

002679

证券简称：福建金森 公告编号：

JS-2012-034

福建金森林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控股股东

部分股权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福建金森林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于

2012

年

12

月

12

日接到本公司控股

股东福建省将乐县林业总公司关于股权质押的通知：

公司控股股东福建省将乐县林业总公司（持有本公司股份

97516040

股，占公司总股本

的

70.32%

）将其持有的本公司

21000000

股股份质押给了东莞信托有限公司。上述质押已于

2012

年

12

月

12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了证券质押登记手续，

质押期限自

2012

年

12

月

12

日起至

2015

年

12

月

11

日为止。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 公司控股股东福建省将乐县林业总公司共质押本公司股份

48736000

股，占其持有本公司股份总数的

49.98%

，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35.14%

。

特此公告。

福建金森林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

一二年十二月十二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０６

证券简称：超日太阳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１２９

上海超日太阳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超日洛阳

取得实用新型专利证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上海超日太阳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超日（洛阳）太阳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超日洛阳”）于近日取得国家知识产权局颁发的

３

项实用新型专利证书，取

得的专利具体情况如下：

序

号

专利名称 专利号 专利类型 申请日

专利期

限

专利权人

１

一种多晶硅电池片光减衰

箱

ＺＬ ２０１２ ２ ０１５６２３９．４

实用新型专

利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２８

日

１０

年

上海超日（洛

阳）太阳能有限

公司

２

一种丝网印刷刮刀条

ＺＬ ２０１２ ２ ０１５６２３８．Ｘ

实用新型专

利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２８

日

１０

年

上海超日（洛

阳）太阳能有限

公司

３

一种制备太阳能电池减反

射绒面装置

ＺＬ ２０１２ ２ ０１５６２３７．５

实用新型专

利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２８

日

１０

年

上海超日（洛

阳）太阳能有限

公司

以上专利的取得有利于子公司超日洛阳发挥自主知识产权优势，形成持续创新机制，保持

技术的领先，进而提升超日洛阳与本公司的核心竞争力。

特此公告。

上海超日太阳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２

日

证券代码：

002279

证券简称：久其软件 公告编号：

2012-039

北京久其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一、特别提示

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增加、否决或变更议案的情况。

二、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

、北京久其软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

201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于

2012

年

12

月

12

日上午

10

：

30

在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西环中路

6

号公司

504

会议室以现场会议方式召开。

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赵福君董事长主持，除监事蒋硕因出差无法参会外，公司其他董事、监

事出席了会议，独立董事陈冲委托独立董事黄蓉芳出席会议。除副总裁朱晓钧因出差未列席会

议外，公司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公司见证律师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召开

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

件的规定。

2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共

10

名，代表股份数量为

115,654,362

股，占

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175,795,305

股的比例为

65.79%

。

三、议案审议情况

会议以现场表决的方式，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议案具体内容见

2012

年

11

月

27

日公司第

四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临时）会议相关公告）：

1

、审议通过了《关于更换公司独立董事的议案》；

本议案采用累积投票制，每

1

股拥有与应选独立董事人数相同的表决权，即每

1

股代表

3

票

表决权，根据股东大会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股份数量，本议案有效表决权总数为

346,963,086

票，

表决结果如下：

（

1

）选举刘汝林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任期自本次会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四届

董事会届满时止。

115,654,362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

2

）选举韩凤岐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任期自本次会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四届

董事会届满时止。

115,654,362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

3

）选举祝卫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任期自本次会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四届董

事会届满时止。

115,654,362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根据累积投票制规定，候选人刘汝林先生、韩凤岐先生、祝卫先生当选公司独立董事。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会议由北京市万商天勤律师事务所的代表律师现场见证， 并出具了 《法律意见书》。

《法律意见书》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中国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

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资格符合中国法

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

效。

五、备查文件

1

、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2

、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北京久其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

12

月

13

日

证券代码：

002279

证券简称：久其软件 公告编号：

2012-040

北京久其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北京久其软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于

2012

年

12

月

12

日上午

11:15

在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西环中路

6

号公司

504

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会议通知

已于

2012

年

11

月

30

日发出。会议应参加董事

8

人，实际参加董事

8

人，公司部分监事和高级管理

人员列席了会议。在保证所有董事充分发表意见的前提下，进行现场审议表决。会议召开符合

《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所作决议合法有效。

公司

2012

年

12

月

12

日召开的

201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关于更换公司独立董

事的议案》，由于公司独立董事需要组织并参与第四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有关工作，所以经与

会董事认真审议，以投票表决方式通过了以下决议：

一、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第四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中独立董事委员的议案》

（

1

）选举刘汝林为第四届董事会战略发展委员会委员；

表决结果：

8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

2

）选举韩凤岐、祝卫为第四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其中，韩凤岐为主任委员；

表决结果：

8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

3

）选举祝卫、刘汝林为第四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其中，祝卫为主任委员；

表决结果：

8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

4

）选举刘汝林、韩凤岐为第四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委员，其中，刘汝林为主任委员。

表决结果：

8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上述人员任期均为自本次会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四届董事会届满时止。

本次选举完成后，公司第四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的任职情况如下：

董事会战略发展委员会委员：赵福君（主任委员）、施瑞丰、刘汝林；

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韩凤岐（主任委员）、祝卫、欧阳曜；

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祝卫（主任委员）、刘汝林、李坤奇；

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委员：刘汝林（主任委员）、韩凤岐、邱安超。

特此公告。

北京久其软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12

月

13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０３４

证券简称：深信泰丰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２９

深圳市深信泰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

临时股东大会通知的补充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深圳市深信泰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１

日以通

讯方式召开，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会议以

７

票同意，

０

票弃权，

０

票反对，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财务报告及

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二、会议以

７

票同意，

０

票弃权，

０

票反对，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议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临时股

东大会的议案》。

公司七届四次董事会决议公告及《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的详细

内容请见巨潮资讯网。

由于公司工作人员的疏忽，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仅在巨

潮资讯网进行了公告，未提交《证券时报》进行信息披露。现公司在《证券时报》上补充披露此

次临时股东大会的会议通知。本公司因此为投资者造成的不便致歉。

特此公告

深圳市深信泰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

一二年十二月十二日

深圳市深信泰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

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深圳市深信泰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１

日召开，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决定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召开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就变更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财务报

告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事项进行审议。现将会议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１

、会议召集人：深圳市深信泰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

、会议召开方式及表决方式：本次会议采取现场会议方式进行，表决方式为现场表决。

３

、股东大会召开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星期五）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

４

、召开地点：深圳市宝安区宝城

２３

区大宝路风采轩会所二楼会议室。

５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４

日（星期一）。

二、会议议程

审议《关于变更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财务报告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经公司六届十九次董事会审议通过，并经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公司续聘中审国

际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审国际事务所”）为

２０１２

年度财务报告及内部控制的

审计机构。

其后中审国际事务所深圳分所与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中

瑞岳华”）实施合并，合并后事务所名称为“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目前相

关手续已办理完毕。合并后，原中审国际深圳分所的所有审计、验资等注册会计师法定业务

及其他业务将转由中瑞岳华继续承办。

为了保持审计业务的连续性， 董事会审议同意变更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财务报告及内部控制

的审计机构为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审计费用仍分别为人民币

５５

万元、

３３

万元，两项合计

人民币

８８

万元。

三、会议出席对象

（一）本次股东大会的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４

日，在股权登记日交易结束后登记在册

的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书面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

人不必是公司的股东。

（二）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三）公司聘请的律师。

四、会议登记事项

（一）登记手续

１

、法人股股东凭加盖公司印章的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股权证明及

被委托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

２

、个人股东须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持股凭证办理登记手续。

３

、授权委托代理人持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复印、裁剪或完全遵照本通知附件格式及内容

自制均有效）、委托人证券账户卡、持股凭证办理登记手续。

４

、异地股东可采用信函或传真的方式登记（但须在出席会议时提交上述证明资料原件）。

（二）登记地点及授权委托书送达地点

地点：深圳市宝安区宝城

２３

区大宝路风采轩会所三楼深圳市深信泰丰（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董事会秘书处

邮政编码：

５１８１０１

（三）登记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７

日（星期四）

８

：

３０

—

１７

：

３０

（四）注意事项

１

、本次会议会期半天，出席会议者食宿、交通等费用自理；

２

、联系电话：

０７５５－－２７５９６４５３

传真：

０７５５－－２７５９６４５６

３

、联系人：张小立、刘敏

４

、

Ｅｍａｉｌ

：

ｘｌｚｈ１１２３＠１２６．ｃｏｍ

；

ｒａｔｉｕｓ＠１６３．ｃｏｍ

特此公告

附件：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深圳市深信泰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

一二年十二月十一日

附件：

深圳市深信泰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公司（个人）出席深圳市深信泰丰（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对会议审议的议案按本授权委托书的指示行使投

票权，并代为签署本次会议需要签署的相关文件。

本公司（本人）对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意见如下：

序号 表决事项

表决意见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审议《关于变更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财务报告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

案》

如委托人未对上述议案投票意见进行明确指示，受委托人

□

有权按照自己的意见进行表决 或

□

无权按照自己的意见进行表决。

特别说明事项：

１

、如委托人未对上述议案投票意见进行明确指示，也未明确受委托人是否有权按照自己

的意见进行表决，则深圳市深信泰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有权认同该委托人同意受委托人有

权按照自己的意见进行表决。

２

、如欲投票表决同意该议案，请在“同意”栏内填上“

√

”或“

Ｏ

”；如欲投票反对该议案，请

在“反对”栏内填上“

√

”或“

Ｏ

”；如欲投票弃权该议案，请在“弃权”栏内填上“

√

”或“

Ｏ

”。

委托人姓名或名称（签章）：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营业执照号码）： 委托人股东账户：

受委托人签名： 受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书有效期限：至

２０１２

年 月 日前有效

委托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日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鹏华普天债券投资基金

２０１２

年分红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３

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鹏华普天债券证券投资基金（

Ａ

类、

Ｂ

类）

基金简称 普天债券（

Ａ

类、

Ｂ

类）

基金主代码

１６０６０２

基金合同生效日

２００３

年

７

月

１２

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根据《证券投资基金法》、《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

法》等法律法规有关规定及《鹏华普天系列投资基金

基金合同》、《鹏华普天系列投资基金基金招募说明

书》（更新）的约定

收益分配基准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

截止收益分配基准日的相

关指标

基准日基金份额净值（单位：人民币

元）

－

基准日基金可供分配利润（单位：人

民币元）

－

截止基准日按照基金合同约定的分

红比例计算的应分配金额（单位：人

民币元）

－

本次分红方案（单位：元

／１０

份基金份额）

－

有关年度分红次数的说明 本次分红为

２０１２

年度可供分配利润的第

１

次分红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普天债券

Ａ

普天债券

Ｂ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１６０６０２ １６０６０８

截止基准日下属分级基金的相

关指标

基准日下属分级基金份额净

值（单位：人民币元）

１．１９６ １．１４２

基准日下属分级基金可供分

配利润（单位：人民币元）

１０６

，

０７４

，

９３８．４１ １３

，

８４５

，

０８６．３４

本次下属分级基金分红方案（单位：元

／１０

份基金份额）

０．９５０ ０．６５０

注：

１

、根据基金合同规定，在符合有关基金分红条件的前提下，基金收益每年至少分配

一次。

２

、根据相关业务规则，本基金份额持有人不能就红利再投资所转换的基金份额类型进

行选择或选择无效，即本基金

Ａ

类基金份额持有人选择红利再投资的本基金份额自动确定为

Ａ

类；本基金

Ｂ

类基金份额持有人选择红利再投资的本基金份持自动确认为

Ｂ

类。上述业务规

则发生变化的，本基金管理人将另行公告。

３

、因大额申购赎回等客观原因导致截至基准日按

照基金合同约定的分红比例计算的应分配金额或每

１０

份基金份额所分配金额等与本次分红

相关事项不符的，本基金管理人可及时公告调整本次分红相关事项。

２

与分红相关的其他信息

权益登记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８

日

除息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８

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

分红对象 权益登记日在本基金注册登记机构登记在册的本基金份额持有人

红利再投资相关事项的说明

１

、选择红利再投资的投资者，其现金红利将按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８

日除息后的基

金份额净值转换为基金份额。

２

、 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所转换的基

金份额将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９

日直接计入其基金账户，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起可以

查询、赎回。

税收相关事项的说明

根据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颁布的相关规定， 基金向投资者分配的基金收

益，暂免征收所得税。

费用相关事项的说明

１

、本次分红免收分红手续费。

２

、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其红利所转

换投资的基金份额免收申购费用等红利再投资费用。

注：

１

、权益登记日以后（含权益登记日）申购（包括转换转入）的本基金份额不享有本次分

红权益，而权益登记日申请赎回（包括转换转出）的本基金份额享有本次分红权益。

２

、根据相

关法律法规和基金合同约定本基金不再符合基金分红条件的，本基金管理人可另行刊登相关

公告决定是否予以分红或变更分红方案，并依法履行相关程序。

３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咨询办法

基金份额持有人欲了解本基金其它有关信息，可采取如下方法咨询：

１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

ｗｗｗ．ｐｈｆｕｎｄ．ｃｏｍ．ｃｎ

２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户服务热线：

４００－６７８８－９９９

；

０７５５－８２３５３６６８

３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直销网点及交通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建设银行、深圳发展

银行、招商银行、深圳平安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中国民生银行、中信银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

北京银行、中国光大银行、宁波银行、广发银行、浙商银行、浦发银行、杭州银行、华夏银行、浙

江民泰银行、南京银行、广州银行、上海银行、兴业银行、天相投资、深圳众禄基金销售、上海好

买基金销售、诺亚正行（上海）基金销售、杭州数米基金销售、长量基金销售、北京展恒基金销

售、上海天天基金销售、国泰君安证券、中信建投证券、国信证券、招商证券、广发证券、银河证

券、海通证券、申银万国证券、兴业证券、长江证券、湘财证券、渤海证券、华泰证券、中信万通

证券、长城证券、东北证券、上海证券、平安证券、东海证券、中信证券、山西证券、东吴证券、信

达证券、国都证券、齐鲁证券、光大证券、东莞证券、国盛证券、中信证券（浙江）、财通证券、金

元证券、宏源证券、西部证券、中航证券、华安证券、安信证券、财富证券、中投证券、万联证券、

第一创业证券、中山证券、广州证券、国联证券、世纪证券、浙商证券、日信证券、华林证券、方

正证券、江海证券、华西证券、红塔证券、厦门证券、银泰证券、华宝证券、爱建证券、国金证券、

华龙证券、民生证券、广发华福证券、东兴证券、国海证券、五矿证券、西南证券和新时代证券

等代销机构的相关网点。

八、本基金投资者选择分红方式的重要提示：

１

、投资者办理本基金开户手续时选择的分红方式无效，必须另行独立办理一笔本基金分

红方式选择的业务，方可设定符合投资者需求的本基金分红方式。投资者未单独办理分红方

式选择业务或仅在办理本基金开户手续时选择分红方式的，按照本基金合同及中国证监会相

关规定，视为选择现金分红方式。

２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登公司”）颁布的开放式基金业务

规则，投资者对同一基金账户项下在不同销售网点开立的不同交易账户内的本基金份额可以

分别设定不同的分红方式。

３

、请投资本基金的基金份额持有人于本次分红的权益登记日前务必致电基金管理人的

客户服务热线人工坐席或登陆公司网站核实基金分红方式，本次分红最终确定的分红方式以

基金管理人及本基金注册登记机构记录为准。若投资者向基金管理人及本基金注册登记机构

核实的基金分红方式与投资人要求不符或与相关代销机构记录的投资者分红方式不符的，投

资者应当要求相关代销机构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７

日前（含

１２

月

１７

日）向本基金注册登记机构中国

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申请设定或变更分红方式，以达到投资者的要求。

风险提示

本基金分红并不因此提升或降低基金投资风险或投资收益。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

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敬请投资人

根据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选择相适应的基金产品进行投资，并注意投资风险。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３

日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２９０

股票简称：华仪电气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６１

债券代码：

１２２１００

债券简称：

１１

华仪债

华仪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补选独立董事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华仪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独立董事王韬先生、沈玉平先生任期将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１

日连续任职六年届满。为顺利完成独立董事的补选工作，公司董事会依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独立董事工作制度》、《股东大会议事规则》和《董事会议

事规则》等相关规定，现将公司独立董事候选人的推荐、选举的程序、候选人任职资格等事项

公告如下：

一、公司董事会的组成

按照本公司现行《公司章程》的规定，董事会由

９

名董事组成，其中独立董事

３

名，独立董

事任期自股东大会选举产生之日起计算，可以连任但最长不超过六年。

二、独立董事候选人的推荐（独立董事候选人推荐表见附件）

１

、本公司董事会有权推荐独立董事候选人；

２

、本公告发布之日，持有本公司发行在外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

以下、

１％

以上的股东

有权推荐独立董事候选人。

三、本次独立董事选举的程序

１

、推荐人在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１０

天内（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３

日前）按本公告约定的方式向本

公司推荐独立董事候选人并提交相关文件。

２

、在推荐时间届满后，本公司将相关名单及资料提交公司董事会提名、考核与薪酬委员

会审查，董事会提名、考核与薪酬委员会对推荐的独立董事候选人进行资格审查，并将通过

审查的独立董事人选提交本公司董事会审议。

３

、本公司董事会根据董事会提名、考核与薪酬委员会提交的独立董事人选，召开董事会

确定独立董事候选人名单，并提交股东大会选举。

４

、独立董事候选人在股东大会召开前作出书面承诺，同意接受提名，并承诺资料真实、

完整并保证当选后履行独立董事职责，同时作出相关声明。

５

、公司董事会在发布召开股东大会通知时，将独立董事候选人的有关材料（包括但不限

于《独立董事提名人声明》、《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独立董事履历表》等文件）报送上海证

券交易所进行审核。

四、独立董事任职资格

本公司独立董事候选人必须满足下述条款所述事实：

１

、根据法律、行政法规及其他有关规定，公司独立董事候选人应为自然人，应具备担任

上市公司董事的资格，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能担任公司的董事：

（

１

）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

（

２

）因贪污、贿赂、侵占财产、挪用财产或者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被判处刑罚，执

行期满未逾

５

年，或者因犯罪被剥夺政治权利，执行期满未逾

５

年；

（

３

）担任破产清算的公司、企业的董事或者厂长、经理，对该公司、企业的破产负有个人

责任的，自该公司、企业破产清算完结之日起未逾

３

年；

（

４

）担任因违法被吊销营业执照、责令关闭的公司、企业的法定代表人，并负有个人责任

的，自该公司、企业被吊销营业执照之日起未逾

３

年；

（

５

）个人所负数额较大的债务到期未清偿；

（

６

）被中国证监会处以证券市场禁入处罚，期限未满的；

（

７

）法律、行政法规或部门规章规定的其他内容。

２

、具备上市公司运作的基本知识，熟悉相关财务、法律、行政法规、规章及规则；

３

、具有五年以上财务、法律、经济或其他履行独立董事职责所必需的工作经验；

４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得担任本公司的独立董事：

（

１

）在本公司或者本公司附属企业任职的人员及其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直系亲属

是指配偶、父母、子女等；主要社会关系是指兄弟姐妹、岳父母、儿媳女婿、兄弟姐妹的配偶、

配偶的兄弟姐妹等）；

（

２

） 直接或间接持有本公司已发行股份

１％

以上或者是本公司前十名股东中的自然人股

东及其直系亲属；

（

３

） 在直接或间接持有本公司已发行股份

５％

以上的股东单位或者在本公司前五名股东

单位任职的人员及其直系亲属；

（

４

）最近一年内曾经具有前三项所列举情形的人员；

（

５

）为本公司或者本公司附属企业提供财务、法律、咨询等服务的人员；

（

６

）在

５

家及以上上市公司同时兼任独立董事的人员；

（

７

）《公司章程》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独立董事的其他人员；

（

８

）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不能担任独立董事的人员。

五、关于推荐人应提供的相关文件说明：

１

、推荐人推荐独立董事候选人，必须向本公司董事会提供下列文件：

（

１

）独立董事候选人推荐表（原件）；

（

２

）推荐的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身份证明复印件（原件备查）；

（

３

）推荐的独立董事候选人的履历表、学历及学位证书、独立董事培训证书复印件（原件

备查）；

（

４

）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

（

５

）能证明符合本公告规定条件的其他文件。

２

、若推荐人为本公司股东，则该提名人应同时提供下列文件：

（

１

）如是个人股东，则需提供其身份证明复印件（原件备查）；

（

２

）如是法人股东，则需提供其营业执照复印件（原件备查）；

（

３

）股票帐户卡复印件（原件备查）；

３

、推荐人向本公司董事会推荐独立董事候选人的方式如下：

（

１

）本次提名方式仅限于亲自送达或邮寄两种方式。

（

２

）提名人必须在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３

日

１６

：

５０

前将相关文件送达或邮寄至（以收件邮戳时间为

准）公司指定联系人处方为有效。

六、联系方式

联 系 人：张传晕、骆克梅

联系部门：董事会秘书处

联系电话：

０５７７－６２６６１１２２

联系传真：

０５７７－６２２３７７７７

联系地址：浙江省乐清市经济开发区（盐盆新区）纬四路

邮政编码：

３２５６００

特此公告。

华仪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２

日

附件：

华仪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候选人推荐表

推荐人： 联系电话：

推荐的独立董事候选人基本情况

姓名： 年龄： 性别：

电话： 传真： 电子邮箱：

任职资格： 是否符合本公告规定的

条件

简历（包括学历、职称、兼职情况等，

可单独提供附件）

其他说明 （包括但不限于与公司或

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是否存

在关联关系；持有公司股份数量；是

否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

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等）

推荐人（盖章

／

签名）：

２０１２

年 月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９７

证券简称：雅化集团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

—

６０

四川雅化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四川雅化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董事会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以专人送

达、传真等方式向全体董事和监事发出了关于召开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的通知。会议

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２

日在本公司会议室召开。会议应到董事九名，实到九名，三名监事列席了会议。

会议由董事长郑戎女士主持，会议对通知所列议案进行了审议。

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及出席会议的董事人数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会议形成如下决议：

１

、以九票同意、零票反对、零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收购安翔民爆股权的议案》。

为进一步提高对川南地区市场的控制力， 公司拟收购泸州安翔民爆物资有限公司 （简称

“安翔民爆”）股东转让的股权。本次收购的定价依据为：以安翔民爆资产评估结果为基础，同时

考虑安翔民爆市场控制因素和爆破一体化发展潜力， 本次雅化集团收购安翔民爆

４５．３６％

股权

的价格不超过人民币

３

，

７２０

万元。收购完成后，雅化集团直接持有安翔民爆

４７．８６％

的股权，加上

控股子公司四川凯达化工有限公司所持

３．５％

的股权， 雅化集团合计持有安翔民爆

５１．３６％

的股

权。收购所需资金由公司自筹资金解决。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在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和证券时报上发布的公告）

２

、以九票同意、零票反对、零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收购资盛民爆股权的议案》。

为进一步提高对内蒙古包头地区市场的控制力， 公司下属控股子公司雅化集团内蒙古柯

达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柯达化工”）拟收购包头市资盛民爆器材有限公司（简称“资盛民

爆”）股东转让的股权。本次收购的定价依据为：以资盛民爆资产评估结果为基础，同时考虑资

盛民爆的市场控制因素和爆破一体化发展潜力， 本次柯达化工收购资盛民爆不超过

７５％

的股

权，收购资金不超过

５

，

４７５

万元。收购完成后，柯达化工将控股资盛民爆。收购所需资金由公司

自筹资金解决。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在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和证券时报上发布的公告）

３

、以九票同意、零票反对、零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建立

＜

筹资管理办法

＞

的议案》。

为促进公司及下属全资和控股子公司（简称“子公司”）的健康稳定发展，规范公司及子公

司的筹资管理和审批流程，控制筹资风险，同时保证生产经营所需资金的及时供应和合理有效

利用，降低资金成本，公司组织拟定了《筹资管理办法》，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实施。

（《筹资管理办法》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特此公告。

四川雅化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２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９７

证券简称：雅化集团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６１

四川雅化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四川雅化实业集团股份有限有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以书面送达的方式发出会议通知，并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２

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会议应

出席监事

３

名，实际出席监事

３

名，会议由监事会主席何伟良先生主持，出席本次会议的监事达

到监事会半数以上，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召开合法有效。

与会监事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１

、会议以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结果，审议通过《关于收购安翔民爆股权的议案》。

会议认为，公司拟收购泸州安翔民爆物资有限公司股东转让的股权，对进一步提高川南地

区市场的控制力和爆破一体化发展具有积极地作用，同意公司自筹资金

３

，

７２０

万元收购泸州安

翔民爆物资有限公司

４５．３６％

的股权。

２

、会议以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结果，审议通过《关于收购资盛民爆股权的议案》。

会议认为，为进一步提高对内蒙古包头地区市场的控制力和爆破一体化的发展，公司下属

控股子公司雅化集团内蒙古柯达化工有限公司拟收购包头市资盛民爆器材有限公司股东转让

的股权，符合公司发展的战略目标，同意内蒙古柯达化工有限公司以自有资金收购资盛民爆不

超过

７５％

的股权，收购资金不超过

５

，

４７５

万元。

特此公告。

四川雅化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２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９７

证券简称：雅化集团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６２

四川雅化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购安翔民爆股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概述

四川雅化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雅化集团”或“公司”）根据发展需要，拟用自

筹资金收购泸州安翔民爆物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翔民爆”）股东股权，雅化集团本次收购

安翔民爆

４５．３６％

的股权，支付资金不超过人民币

３

，

７２０

万元。收购完成后，雅化集团直接持有安

翔民爆

４７．８６％

的股权，加上控股子公司四川凯达化工有限公司所持

３．５％

的股权，雅化集团合计

持有安翔民爆

５１．３６％

的股权。

本次股权收购未达到《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标准，亦不

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股权收购事宜已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 本次股权收购所需资金

由公司自有资金解决。

二、安翔民爆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泸州安翔民爆物资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泸州市龙马潭区龙马大道三段

１０

号

法人代表：饶安全

注册资本：人民币陆百万元整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销售民用爆破器材；销售：机械设备、金属材料、化工原料。

经审计，安翔民爆的资产、负债状况和经营业绩如下表：

项 目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２

年

１－６

月

总资产

５

，

３６７．４０ ６

，

７５５．４３ ４

，

１１５．６４

总负债

２

，

０６５．８９ ２

，

５５２．０４ １

，

１５９．６２

股东权益

３

，

３０１．５１ ４

，

２０３．３９ ２

，

９５６．０２

主营业务收入

１７

，

２４８．１２ １７

，

８９４．４９ ６

，

２６０．２０

净利润

２

，

５３１．７１ ２

，

６７７．８９ １

，

０６３．１１

根据开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开元（京）评报字［

２０１２

］第

１４６

号），以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０

为评估基准日，安翔民爆资产总额为

４

，

１１５．６４

万元，负债总额为

１

，

１５９．６２

万元，股

东全部权益为

２

，

９５６．０２

万元，按收益法评估的市场价值评估值为

１０

，

８４５．５８

万元。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安翔民爆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股比（

％

）

１

四川省叙永县物资有限责任公司

１４４ ２４

２

田正堂

１２６ ２１

３

古蔺县兴泰物资营销有限公司

１１４ １９

４

李梅

４５ ７．５

５

朱刚

３０ ５

６

黄隆富

２０ ３．３３

７

林春南

２５ ４．１７

８

四川凯达化工有限公司

２１ ３．５

９

四川省宜宾威力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１５ ２．５

１０

四川雅化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１５ ２．５

１１

重庆顺安爆破器材有限公司

１５ ２．５

１２

云南燃一有限责任公司

１５ ２．５

１３

贵州久联民爆器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１５ ２．５

合 计

６００ １００

四、交易的定价依据

１

、转让标的

安翔民爆股东所持安翔民爆股权。

２

、定价依据

（

１

）开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以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为评估基准日出具的《评估报告》（开元（湘）

评报字［

２０１２

］第

１４６

号），按收益法评估的价值为

１０

，

８４５．５８

万元。本次评估采用了资产基础法

（成本法）和收益法对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进行了评估。公司认为：资产基础法（成本法）是从投入

的角度估算企业价值的一种基本方法，能比较直观地反映企业价值的大小，但难以客观合理地

反映被评估企业所拥有的商誉、品牌、市场和客户资源、人力资源、特殊的管理模式和管理方式

等无形资产在内的企业整体价值， 由于收益法的评估结果反映了全部影响评估对象价值的因

素， 其评估结果比资产基础法结果更合理， 故选取收益法的评估结果作为本次股权对价的基

础。

（

２

）安翔民爆是泸州市唯一一家具有民用爆炸物品销售资质的企业，该企业对泸州区域内

原民爆经营公司全面整合到位，管理基础好，具有良好的盈利能力。

（

３

）安翔民爆实质性控制了川南区域内实力最强的爆破公司，可与雅化集团及其所控股的

子公司凯达化工形成优势互补，实现集团产品和爆破一体化服务在该区域的统一市场，并可向

重庆、贵州、云南等省市拓展，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和良好的发展潜力。

五、本次收购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收购安翔民爆股权符合雅化集团长远发展规划和战略， 有利于进一步拓展雅化集团

的产品销售和爆破一体化市场，有利于保证公司在泸州及其辐射区域内的民爆市场份额，同时

也将推动公司在这一区域内的爆破一体化业务的开展，实现以凯达化工为平台打造集生产、销

售、配送、爆破为一体的经济体，不断提升雅化集团的综合实力和行业地位。

六、可能存在的风险及应对措施

１

、管理风险

本次股权收购完成后，安翔民爆员工短期内有可能面临与雅化文化融合的问题，造成一定

的管理风险。公司将加强对安翔民爆的管理，制定适合安翔民爆的激励措施等方式，保证现有

公司治理结构和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人员的稳定，强化公司治理结构，充分发挥管理人员的积

极性，以减小经营管理风险。

２

、盈利不足预期的风险

由于民爆行业的特殊性，若该区域市场对民爆产品的需求减少，对安翔民爆的盈利能力会

造成一定影响，存在不达预期的风险。针对该风险，公司将借助集团现有技术和管理优势，通过

有效整合安翔民爆的各项资源，不断拓展其业务领域，做大做强爆破业务，提高盈利能力，从而

使安翔民爆盈利得到保证，以避免和减小盈利不足预期的风险。

３

、安翔民爆部分房屋和土地未办理所有权证，存在一定的瑕疵。

七、后续工作安排

该收购事项经双方权力机构审议批准后，公司将与安翔民爆的股东签订《股权转让协议》，

收购后的股权结构及相关事项将根据进展情况及时公告。

八、备查文件

１

、第二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２

、第二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四川雅化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２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９７

证券简称：雅化集团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６３

四川雅化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购资盛民爆股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概述

四川雅化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雅化集团”或“公司”）控股子公司雅化集团内

蒙古柯达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柯达化工”）根据发展需要，拟以自有资金收购包头市资盛

民爆器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资盛民爆”）股东股权，经双方协商，柯达化工本次收购资盛民爆

不超过

７５％

的股权，收购资金不超过

５

，

４７５

万元。收购完成后，柯达公司将控股资盛民爆。

本次股权收购未达到《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标准，亦不

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股权收购事宜已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 还需要柯达化工股东会

审议批准。本次股权收购所需资金由柯达化工自有资金解决。

二、资盛民爆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包头市资盛民爆器材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包头市青山区钢铁大街

３８

号

法人代表：武云海

注册资本：人民币壹仟陆佰壹拾肆万伍仟元整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民爆器材、化工产品（除专营）、建材、汽车（不含小轿车）、机电产品、金属材料、

木材的批发、零售；仓储服务、装卸。

经审计，资盛民爆的资产、负债状况和经营业绩如下表：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 目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２

年

１－６

月

总资产

６

，

１４３．５１ ６

，

６５７．８５ ６

，

３８９．５２

总负债

４

，

８７５．９６ ４

，

２６５．２２ ３

，

３１３．０６

股东权益

１

，

２６７．５５ ２

，

３９２．６３ ３

，

０７６．４６

主营业务收入

１１

，

４５６．１９ １７

，

３２０．４４ ５

，

２４１．０７

净利润

８５８．３２ １

，

５６６．３１ ５７９．９０

根据四川衡立泰资产评估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川衡立泰评报字 【

２０１２

】

第

１２１０８

号），以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０

为评估基准日，资盛民爆资产总额为

６

，

３８９．５２

万元，负债总额为

３

，

３１３．０６

万元，股东全部权益为

３

，

０７６．４６

万元，按收益法评估的市场价值评估值为

８

，

３４８．５２

万元。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资盛民爆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股比（

％

）

１

武云海

９０５．８９５９５ ５６．１１

２

荆国力

１０６．５５７ ６．６

３

凌玉杰

１０６．５５７ ６．６

４

杜仙花

１５．９８３５５ ０．９９

５

霍文海

２６．６３９２５ １．６５

６

祝文娟

２６．６３９２５ １．６５

７

路安丽

２６．６３９２５ １．６５

８

胡文广

２６．６３９２５ １．６５

９

刘卫国

２６．６３９２５ １．６５

１０

武利军

２６．６３９２５ １．６５

１１

董忠梅

２６．６３９２５ １．６５

１２

王 静

２６．６３９２５ １．６５

１３

高炳岭

２６．６３９２５ １．６５

１４

殷建刚

２６．６３９２５ １．６５

１５

张忆姗

２６．６３９２５ １．６５

１６

尚红卫

２６．６３９２５ １．６５

１７

魏向荣

２６．６３９２５ １．６５

１８

武喜峰

２６．６３９２５ １．６５

１９

段立春

２６．６３９２５ １．６５

２０

潘 英

２６．６３９２５ １．６５

２１

吴玉峰

２６．６３９２５ １．６５

２２

田向明

２６．６３９２５ １．６５

合 计

１６１４．５ １００

四、交易的定价依据

１

、转让标的

资盛民爆股东所持资盛民爆股权。

２

、定价依据

（

１

）四川衡立泰资产评估事务所有限公司以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为评估基准日出具的《资产评

估报告书》（川衡立泰评报字 【

２０１２

】第

１２１０８

号），按收益法评估的价值为

８

，

３４８．５２

万元。本次

评估采用了资产基础法（成本法）和收益法对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进行了评估。公司认为：资产基

础法（成本法）是从投入的角度估算企业价值的一种基本方法，能比较直观地反映企业价值的

大小，但难以客观合理地反映被评估企业所拥有的商誉、品牌、市场和客户资源、人力资源、特

殊的管理模式和管理方式等无形资产在内的企业整体价值， 由于收益法的评估结果反映了全

部影响评估对象价值的因素，其评估结果比资产基础法结果更合理，故选取收益法的评估结果

作为本次股权对价的基础。

（

２

）资盛民爆是内蒙古包头地区唯一一家具有民用爆炸物品销售资质的企业，炸药年销售

量近

２

万吨，内蒙古自治区是国家重点开发的战略区域，仅包头地区年均炸药需求量近

６

万吨，

因而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和良好的发展潜力。

（

３

）整合资盛民爆可与雅化集团及其所控股的子公司柯达化工形成优势互补，实现集团产

品和爆破一体化服务在该区域的统一市场，有利于集团在内蒙古包头地区民爆产品的生产、销

售、配送及爆破业务的协同发展。

五、本次收购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收购资盛民爆股权符合雅化集团长远发展规划和战略， 有利于进一步拓展雅化集团

的产品销售市场，有利于巩固和拓展内蒙古及其辐射区域内的民爆市场，推动公司在这一区域

内的爆破一体化业务的开展，进一步推进包头市场民爆产品的统一经营，为集团在内蒙古的发

展奠定坚实基础。

六、可能存在的风险及应对措施

１

、管理风险

本次股权收购完成后，资盛民爆员工短期内有可能面临与雅化文化融合的问题，造成一定

的管理风险。公司将加强对资盛民爆的管理，制定适合资盛民爆的激励措施等方式，保证现有

公司治理结构和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人员的稳定，强化公司治理结构，充分发挥管理人员的积

极性，以减小经营管理风险。

２

、盈利不足预期的风险

由于民爆行业的特殊性，若该区域市场对民爆产品的需求减少，对资盛民爆的盈利能力会

造成一定影响，存在不达预期的风险。针对该风险，公司将借助集团现有技术和管理优势，通过

有效整合资盛民爆的各项资源，不断拓展其业务领域，做大做强爆破业务，提高盈利能力，从而

使资盛民爆盈利得到保证，以避免和减小盈利不足预期的风险。

３

、部分房屋和土地未办理所有权证，存在一定的瑕疵。

七、后续工作安排

该收购事项经双方权力机构审议批准后，公司将与安翔民爆的股东签订《股权转让协议》，

收购后的股权结构及相关事项将根据进展情况及时公告。

八、备查文件

１

、第二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２

、第二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四川雅化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２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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